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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公司集体出游， 受伤能

算工伤吗？

今年中秋、 国庆节日到来之
前， 小王所在数码科技公司决定
安排全体员工前往海南三亚品质
游。 公司通过工作微信群下发的
通知载明： 员工旅游费用单位承
担80%、 个人负担20%； 可以携
带家属； 旅游期间工资照发。 旅
游第6天即10月4日， 导游带领游
客们前往景区海边游泳时， 小王
被水底异物严重划伤。 经入院治
疗， 小王很快恢复了健康。

近日， 伤愈后的小王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 但被公司拒绝。 小
王想自行申请工伤认定， 但不知
道自己的情形是否符合条件？

评析
小王遭遇的情形符合工伤认

定条件。 在公司拒绝为其申请工
伤认定的情况下， 其可以自行向
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第
（3） 项规定，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
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应认定为
工伤。 对该规定的正确理解， 是
在 “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 工作
原因” 三要素中， 工作原因是核
心要素 ， 即使职工不在工作时
间、 工作场所， 只要是因工作原
因受伤的 ， 同样应当认定为工
伤。

从工伤认定的实践看， 用人
单位组织的活动应分为公务性、
强制性、 纪律性较强的活动和公
务性、 强制性、 纪律性较弱的活
动。 其中， 单位组织的公务性、
强制性、 纪律性较强的活动与工
作原因的紧密性更强， 职工在此
类活动中受伤的应认定为工伤。
相反， 如果单位组织的公务性、
强制性、 纪律性较弱的活动更强
调的是鼓励性 、 娱乐性 、 自由
性 ， 与工作原因不存在直接关
联， 职工在此类活动中受伤一般
不认定为工伤。

此外， 《工伤保险条例》 第
14条第 （5） 项规定， 因工外出
期间 ，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的 ， 应当认定为工伤 。 此处的

“因工外出” 应作综合考虑和判
断。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 第4条规定： “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
到伤害， 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
原因导致的； （二） 职工参加用
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
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
害的……”

同时，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关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 若
干问题的意见 （二）》 （人社部
发 〔2016〕 29号 ） 第 4条规定 ：
“职工在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
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
织的活动中受到事故伤害的， 应
当视为工作原因， 但参加与工作
无关的活动除外。”

现实中， 用人单位通过组织
员工外出旅游 、 调研等团建活
动， 作为额外员工福利， 以提高
企业凝聚力和员工积极性， 该形
式已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本案中， 小王参加旅游活动
系由公司统一安排管理， 且由公
司承担大部分费用， 旅游期间职
工带薪参加活动且占用了一个工
作日， 故本次旅游是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及工作职责的合理延
伸， 属于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的 “因工外出” 受伤应当认定为
工伤的情形。

案例2
突遇意外未报告， 延误

返岗算旷工吗？

考虑到今年中秋、 国庆假期
较长， 职工小胡与妻子选择了长
途自驾游。 然而， 他在驾车返岗
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 经住院
治疗7天后伤愈出院。 由于小胡
在受伤前后一直未通知公司， 公
司于近日以其无故旷工3天以上、
构成严重违纪为由， 对其作出自
动离职处理决定。

小胡收到公司书面决定后，
立即向公司补寄了请假条， 表示
不服公司决定并向劳动仲裁委提
出仲裁申请， 要求公司向其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但公
司明确告知他， 仲裁机构不会支
持他的仲裁请求。 他想知道， 这
是不是真的？

评析
结合小胡的行为， 公司的说

法是有法律依据的， 即小胡的请
求不会得到仲裁裁决的支持。

一般而言， 劳动者请假时需
要提前向单位提出申请。 在法律
规定的权限范围内， 用人单位可
以根据劳动者的请假事由、 时长
以及生产经营安排决定是否准
许 。 《劳动合同法 》 第 39条第
（2） 项规定， 劳动者严重违反用
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依
法制定的规章制度， 劳动者应当
认真遵守。 对于严重违反用人单
位规章制度的行为， 用人单位可
以行使单方解除权， 即时解除与
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 故此，
本案中， 公司对小胡作出的处理
决定并无不当。

需要注意的是， 在遇到长时
间堵车、 交通事故、 航班取消或
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不能按时返
岗时， 劳动者首先应临时通过电
话 、 微信 、 短信等通信方式请
假， 并以录音、 视频、 截屏、 事
故和堵车现场拍照等形式留存证
据。 同时， 交通工具因雨雪冰冻
天气发生延误后 ， 机场 、 火车
站、 客运公司等发布的致歉信或
者延误通知， 劳动者亦应及时保
存。 这些证据材料既是用人单
位批准劳动者请假的事由， 也
是在处理劳动争议时作为客观原
因证明劳动者未能按时返岗的证
据。

案例3
假期在岗抢工期， 加班

报酬如何计算？

在今年中秋、 国庆节日到来
前， 侯师傅所在的路桥公司下发
通知， 要求节日期间全员加班抢
抓工期， 以确保工程按期完工。
待假期结束， 他和同事要求支付
加班工资时， 工程部负责人却表
示， 平时发放的工资里已经包含
了加班费和节假日工资。

侯师傅等人想知道： 中秋、

国庆假期哪天是法定休假日加
班？ 哪天是休息日加班？ 加班工
资该如何计算？

评析
在实行标准工时制度的情形

下 ，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中
秋、 国庆期间上班的， 按照 《劳
动法》 第44条规定， 应当按照下
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
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 （一） 安
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 支付
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
（二） 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
不能安排补休的， 支付不低于工
资的 200%的工资报酬 ； （三 ）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
报酬。

根据国务院 《全国年节及纪
念日放假办法》 规定， 中秋节放
假1天 （9月29日）， 国庆节放假3
天 （10月1日 、 2日 、 3日 ）。 因
此， 今年的 “十一黄金周” 虽然
连休8天， 但是只有9月29日、 10
月1日至3日这4天为法定休假日，
其他4天均为双休日或调休。 按
照法律规定， 劳动者在法定节假
日4天加班的， 用人单位应当支
付三倍的工资报酬 （月工资基
数÷21.75天×300%×加班天数 ），
并且用人单位不能以安排补休形
式替代加班工资。 其余4天加班
的， 用人单位首先应当安排劳动
者补休， 补休时间不少于加班时
间； 不能安排补休的， 则应支付
不低于劳动者本人工资200%的
工资报酬 （月工资基数÷21.75
天×200%×加班天数）。

关于加班工资基数， 通常情
况下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
约定的劳动者本人工资标准来确
定。 但在劳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
中， 工资数额发生改变但双方未
及时变更合同约定的情形时有发
生， 这种情况下， 劳动者有权要
求用人单位按照实际劳动报酬的
数额确定加班工资基数 。 现实
中， 如果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
法规规定， 拒不支付加班工资报
酬的， 劳动者可向用人单位所在
地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反映， 或
登录人社部门网站进行举报投
诉。

张兆利 律师

读者林丹丹近日向本报反映
说，她就公司解除其劳动关系、支
付其11天的加班工资争议申请劳
动仲裁后，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就这两项争议作出了一份终局裁
决。

她想知道： 在解除劳动关系
不属于终局裁决范围的情况下，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能否
按终局裁决处理？

法律分析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不属于终局裁决， 应当按照非终
局裁决处理。

终局裁决是指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实体
争议所作的、 裁决书自作出之日
起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

对此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 第四十七条规定：“下列劳动
争议，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仲裁
裁决为终局裁决， 裁决书自作出
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一） 追索
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
或者赔偿金， 不超过当地月最低

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
（二）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
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
面发生的争议。”国家统计局《关
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第四条
规定：“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
组成：（一）计时工资；（二）计件工
资；（三）奖金；（四）津贴和补贴；
（五）加班加点工资；（六）特殊情
况下支付的工资。”

与之对应， 由于加班工资属
于工资（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
这就意味着公司与林丹丹就11天

加班工资的争议属于终局裁决范
围，但就解除劳动关系不在其列，
即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同一仲
裁裁决同时包括了终局裁决事项
和非终局裁决事项。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条
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
同一仲裁裁决同时包含终局裁决
事项和非终局裁决事项， 当事人
不服该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的， 应当按照非终局裁决处
理。” 廖春梅 法官

三男子以 “蹲点 ” “碰
瓷” 等手段， 蓄意制造交通事
故， 敲诈勒索钱款不成， 反被
告上法庭。 近日， 房山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 “碰瓷” 酒驾
案件， 并判处张某、 田某和郭
某三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5000元。

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张某、 田某、 郭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敲诈勒索他人
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触犯
了 《刑法》 第二百七十四条，
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被告人张某、 田某、 郭
某在着手实行犯罪后， 因他人
的原因未能得逞， 属于犯罪未
遂 ， 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
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23年
1月， 张某确定目标后通知田
某、 郭某， 二人驾驶车辆行至
房山区某KTV门前 ， 故意撞
击被害人刘女士车辆尾部制造
交通事故， 并以刘女士酒驾为
由向她索要2万元， 刘女士拒
绝支付并当场报警。

法院认为， 被告人张某、
田某 、 郭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敲诈勒索他人财物， 数额
较大， 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
罪， 依法应予惩处。 鉴于被告
人田某、 郭某自动投案， 到案
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被
告人张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
犯罪事实， 且三被告人已经赔
偿被害人修车费用， 自愿认罪
认罚， 可以从轻处罚。 鉴于被
告人张某、 田某、 郭某在着手
实行犯罪后， 因意志以外的原
因未能得逞， 属于犯罪未遂，
依法应从轻处罚。

最终， 法院判处被告人张
某 、 田某 、 郭某犯敲诈勒索
罪， 判处三被告人有期徒刑八
个月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5000
元。

法官释法
《刑法》 第二百七十四条

规定，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 数
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
者管制， 并处或单处罚金； 数
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
处罚金。

本案中， 被告人郭某等三
人结伙作案， 以 “蹲点” “碰
瓷” 等手段， 蓄意制造事故，
敲诈勒索钱款， 数额较大， 行
为触犯了 《刑法》 第二百七十
四条， 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实践中， “酒驾碰瓷党”
多为团伙作案， 分工明确， 专
门挑选酒驾司机作为目标， 利
用他们酒后不敢报警的心理，
狮子大开口， 敲诈勒索钱财。
在此情况下， 被碰瓷者往往会
选择破财免灾， 忍气吞声。

法官提示， 驾驶员要利用
好行车记录仪、 手机录音等固
定证据、 维护自身权益， 坚决
与犯罪行为作斗争。 同时， 在
此也警示 “碰瓷党”， 法律红
线不可触碰， 法律底线不能逾
越 。 勿生 “碰瓷 ” 心 ， 莫发
“碰瓷财 ”， 一旦触犯刑法红
线， 必将受到刑事处罚。 为防
范犯罪行为发生， 要从源头上
杜绝 “碰瓷” 酒驾， 切记开车
勿喝酒、 喝酒勿开车。

李小芹 王田 房山区法院

三男子“碰瓷” 酒驾不成
反被判处刑罚加罚金

劳动争议终局裁决超出规定范围如何处理？

节日休假时发生这些劳动争议该怎么办？
在刚刚过去的长假里， 广大劳动者或坚守岗位或探亲旅游， 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 可

是， 职工小王、 小胡及侯师傅等却与所在单位因为工伤认定、 是否构成旷工、 如何支付加班费
等产生了争议。 以下3个案例， 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详细剖析了相关争议蕴含的法律问题， 同时
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指明了解决相关争议的正确方法。


